103年度臺北市  信義   區 博愛國小附設  幼兒園辦理幼教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10月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119578號函。
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11月11日北市教前字第10342096900號函。
二、目的

（一）增進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幼兒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。
（二）強化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品德教育教學能力，提升幼兒品德教育實施成效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 信義 區 博愛國小附設  幼兒園。
六、研習日期： 104  年  5  月  23  日(星期六)。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
八、研習對象：
（一）公立及已立案私立幼兒園之負責人、校長、教保服務人員及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。
（二）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法配置之服務人員。

九、研習人數：每場以 50 人為原則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
十、研習主題：教保課程與幼兒學習 
十一、研習名稱：〈教保專業〉 幼兒教養策略—解開孩子的品德密碼
十二、研習課程與內容：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
（姓名/服務單位）
	地點

	104年5月23日(星期六)

	AM9:00~12:00
	1. 如何教養出有品格的孩子？

2. 啟動孩子「良心」的活動

3. 幼兒品格訓練的基礎與技巧練習
4. 總結與討論
	主講人：楊淑雅

	博愛國小


十三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研習之教保服務人員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。

十四、報名方式與聯絡人：參加教保服務人員於 104 年 5月 20 日（星期 三）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電子護照網站(http://insc.tp.edu.tw)或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（http://www2.inservice.edu.tw/）登錄報名，報名事宜倘有疑問請電洽 博愛國小附設 幼兒園承辦人 許美蘭 ，電話：(02) 23450616 轉 632、633  。
十五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幼教研習經費及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詳如經費概算表。

十六、獎勵：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

十七、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